長庚大學就醫長庚醫院優待辦法部份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1.目的
 為使長庚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教職員(工)生及其眷屬就醫長庚紀念醫院時之優待申請、變更、註銷有所依循，並期能減輕醫療費用負擔，特訂定就醫長庚醫院優待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
	1.目的
 為使本校教職員(工)生及其眷屬就醫長庚紀念醫院時之優待申請、變更、註銷有所依循，並期能減輕醫療費用負擔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	調整文字說明，俾更完整。

	3.適用項目

 (1)門、急診及住院診療。

 (2)身體健康檢查(高階健康檢查、特殊健康檢查另訂之)。
	3.適用項目

 (1)門、急診及住院診療。

 (2)身體健康檢查。
	依長庚醫院敘明就醫優待項目及實際折數辦理原則進行條文修正。

	4.優待範圍除全民健保部份負擔之自付費用、特約門診、掛號、血液、電話、特別護士、 護工、救護車、證明書、非治療性整形及美容等費用不予優待，醫療處置費及部份醫療器材、藥品考量進價等因素，實際優待折數依長庚醫院核定之原則辦理外，其餘保險不給付項目(含自費就醫)一律給予優待。
	4.優待範圍除全民健保部份負擔之自付費用、掛號、血液、電話、特別護士、 護工、救護車、證明書、非治療性整形及美容等費用不予優待，及部份醫療器材、藥品考量進價等因素，優待折數依長庚醫院呈准之原則辦理外，其餘保險不給付項目(含自費就醫)一律給予優待。
	

	5.優待折數原則
(1)教職員、教職員之配偶及未 婚子女、弱勢學生(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)醫療費用優待折數以 6 折計收。教職員之父母優待折數以7 折計收。

(2)身體健康檢查：教職員費用以 6 折計收、教職員之眷屬費用以 8折計收，惟高階健康檢查及特殊健康檢查等依長庚醫院核定原則辦理。

(3)一般學生優待以 8.5 折為原則。

(4)前述教職員(含眷屬)、一般學生及弱勢學生(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)就醫優待之折扣金額由長庚醫院負擔。
	5.優待折數

(1)教職員、教職員之配偶及未 婚子女、弱勢學生(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)醫療費用優待折數以 6 折計收。教職員之父母優待折數以7 折計收。

(2)身體健康檢查：教職員費用以 6 折計收；教職員之眷屬費用以 8折計收。

(3)一般學生優待以 8.5 折為原則。
(4)前述教職員(含眷屬)、一般學生及弱勢學生(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)就醫優待之折扣金額由長庚醫院負擔。


	
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8.施行及修正
  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定後，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	8.實施及修訂 

本辦法經呈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 訂時亦同。
	配合規章管理辦法進行條文修正。


